淮南市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

试点工作推进方案(征求意见稿)
为贯彻落实国家“双碳”战略，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需求和绿色发展，落实好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各项任务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
    2024年—2026年，在公务用车、出租车、城市公交、环卫车、邮政快递车、城市物流配送车、特定场景重型货车等领域推广新能源汽车1.48万辆；建设充电桩7400个、换电站33座；光储充放一体化模式实现市场化应用；（近）零排放物流区释放重卡多场景电动化潜力，打造新能源汽车消费和绿色交通示范标杆。

二、任务措施

（一）摸清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底数

全面统计公务用车、城市公交、出租、环卫、邮政快递、城市物流配送中重型卡车等重点领域的车辆总数，区分传统燃油车、新能源车数量，以及新能源车中纯电动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占比。掌握充电桩、换电站的数量、分布位置，区分公共充电桩、专用充电桩、私人充电桩数量，统计快充、慢充桩的比例和换电站的换电能力，建立新能源车辆应用和充电桩建设动态数据库。（市工信局牵头，相关部门配合）

（二）全面提升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水平

1.推动新增和更换公交车使用新能源汽车。抢抓国家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重大机遇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积极推动运营8年以上老旧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，引导公交公司开展新能源车辆替代。力争到2026年全面完成更新替代工作（应急保障车辆除外）。（市交通运输局）

2.推动新增和更换出租车使用新能源汽车。科学使用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，引导购置新能源出租车；修订《淮南市新能源巡游出租车车型准入标准（试行）》，压缩新能源汽车企业准入审核时间；制定加强监管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，解决新能源车险投保中的堵点和卡点，力争到2026年市域内出租车电动化比例超过60%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淮南银保监局）

3.推动新增和更换公务车100%使用新能源汽车（特殊用途公务车除外）。加大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的新能源公务用车推广力度，力争2026年底市域内累计推广公务用车300辆以上。（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市国资委）

4.推动新增和更换邮政快递车、城市物流配送车使用新能源汽车。加强邮政快递行业与本地生产企业的对接，推出更加对口邮政快递业的车型，加大快递园区、大型接驳点、大型网点周边充电桩建设，推动邮政快递和城市物流配送新能源汽车使用，力争2026年底市域内推广邮政快递车、城市物流车4000辆以上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邮政管理局、市公安局）

5.推动新增和更换城市环卫车使用新能源汽车。研究制定本市环卫作业经费调增方案，鼓励引导各县区政府、各相关单位推广应用新能源环卫车；优化政府采购，通过市场化公开招标确定环卫作业单位的，新招标标段全部使用新能源环卫车作业。力争2026年底市域内城市环卫车电动化比例超过80%。（市城市管理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发改委，各县区园区）

6.推动新增和更换特定场景重型货车使用新能源汽车。根据国家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相关要求，研究制定我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实施方案，加快推动国三、国四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报废更新，推广应用新能源中重型货车。力争2026年底特定场景重型货车保有量电动化比例突破30%。（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三）全面提升智能充换电服务体系保障能力

1.加强充换电基础设施规划建设。按照“快充为主、慢充为辅”的原则，逐步优化充电设施布局，主城区建成不超过2公里半径的充电服务圈，乡镇充电桩实现全覆盖。（市住建局）

2.规范充电桩运营市场。督促充电桩运营企业开展充电桩维护保养工作，探索建立市场化运营扶持政策，加强对运营企业的约束管理，避免出现超标收费、燃油车占位等现象。（市发改委、市住建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
3.强化充换电基础设施统筹监管。将我市布局的公共充电桩和换电站接入省级平台，形成紧密联动，强化实时监测，实现充电桩互联互通，持续改善用户使用体验。（市住建局、市发改委）

4.大力实施寿县（凤台县）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。按照“一个中心任务，五大细分领域突破”的发展目标，推动寿县（凤台）以特色示范场景联动为牵引，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，补齐县域充电桩建设短板，形成更多场景应用案例。（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住建局，寿县、凤台县）
（四）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模式应用

1.加快实施无人物流车示范运营。推动市邮政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试点使用运营无人物流车配送直投，积极探索开展城市级“车路云一体化”示范应用。2025年，规划运行市区直投中心、山南揽投部、寿县城关揽投部、毛集寄递共配中心等4条无人配送线路。（市汽车办、市邮政管理局、寿县、凤台县）

2.加快实施淮南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V2G项目。积极落实国家发改委《关于推动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，加快推进公交停保厂智能“光储充放检”一体化示范站项目建设及车网互动运行调控技术研究与应用，实现推广参与车网互动的公交车辆每年不少于5500台次，形成完善的车网互动业务模式。（市发改委、市交通运输局）
3.探索绿色智慧交通管理示范应用。开展重点综合客运枢纽清洁能源化、智能化建设，打造多个集智慧运输、维修、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交通驿站。（市交通运输局）

4.优化城市配送物流车辆通行管理政策。大货车禁（限）行范围内，继续实施燃油货车禁（限）通行政策，优化新能源货车通行政策。提升通行便利，允许新能源物流车辆进入公交车道、专用车道通行。分步禁行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，设置“（近)零排放物流区”，特定时间禁止燃油车进入“（近）零排放物流区”。（市公安局、市生态管理局）

5.探索城市物流配送、邮政快递、特定场景重型货车运营奖励。积极支持邮政公司与物流车企的合作，开展重型货车更换新能源车试点工作。（市发改委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、市邮政管理局）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成立工作专班。市政府成立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专班，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城管局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市投促局、市商务局、市邮政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及国有企业为成员，办公室设在市工信局，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，统筹梳理解决试点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共同推动试点各项任务落地。（市工信局牵头，相关部门配合）

（二）促进产业发展。依托先行区试点工作，加大招商力度，延伸拓展新能源产业链，促进新能源重卡、充换电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项目落地。引导企业参与公共领域全面电动化试点建设，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。（市工信局牵头，相关部门配合）

（三）加大政策支持。加大公共领域车辆“两新”政策实施力度，推动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汽车推广。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各自优势，深入研判在公交车、环卫车、特定场景重型货车等购置成本较高领域车辆的财税金融政策。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，鼓励车辆运营企业和生产企业设立新能源汽车推广专项基金，创新配套资金筹集和使用方式，支持新能源汽车生态建设。（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工信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运输局）

（四）开展定期评估。建立监测评估机制，通过定期检查、随机抽查、半年评估等方式，及时发现并改进试点工作不同阶段存在的难点堵点，并针对性的制定整改措施。及时总结试点工作中的典型做法，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，按时报送试点工作推进情况，营造试点工作的良好氛围。（市工信局牵头，相关部门配合）

附件：各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表

附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表

	领域

车型
	车辆类型
	细分
	2024年
	2025年
	2026年
	三年累计（辆）
	折算标准车

	公务用车
	纯电动车型
	乘用车
	80
	90
	99
	269
	269

	
	
	客车
	0
	0
	0
	0
	0

	
	
	专用车
	0
	0
	0
	0
	0

	
	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
	乘用车
	0
	0
	0
	0
	0

	
	
	客车
	5
	5
	6
	16
	24

	
	
	专用车
	5
	5
	5
	15
	9

	
	合计
	
	90
	100
	110
	300
	302

	城市公交
	纯电动车型
	10米以上
	
	4
	8
	12
	24
	144

	
	
	8-10米（含）
	
	20
	28
	36
	84
	378

	
	
	8米及以下
	
	40
	40
	40
	120
	360

	
	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
	10米以上
	
	0
	0
	0
	0
	0

	
	
	8-10米（含）
	
	0
	0
	0
	0
	0

	
	
	8米及以下
	
	0
	0
	0
	0
	0

	
	合计
	
	64
	76
	88
	228
	882

	出租汽车
	纯电动车型
	
	1000
	1000
	1000
	3000
	3000

	
	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
	
	0
	0
	0
	0
	0

	
	合计
	
	1000
	1000
	1000
	3000
	3000

	环卫车
	纯电动车型
	12吨以上
	
	0
	0
	0
	0
	0

	
	
	3.5-12吨（含）
	
	5
	5
	6
	16
	56

	
	
	3.5吨及以下
	
	35
	40
	45
	120
	120

	
	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
	12吨以上
	
	0
	0
	0
	0
	0

	
	
	3.5-12吨（含）
	
	0
	0
	0
	0
	0

	
	
	3.5吨及以下
	
	0
	0
	0
	0
	0

	
	合计
	
	40
	45
	51
	136
	176

	快递车
	纯电动车型
	12吨以上
	
	5
	5
	8
	18
	108

	
	
	3.5-12吨（含）
	
	10
	12
	12
	34
	119

	
	
	3.5吨及以下
	
	20
	23
	25
	68
	68

	
	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
	12吨以上
	
	0
	0
	0
	0
	0

	
	
	3.5-12吨（含）
	
	0
	0
	0
	0
	0

	
	
	3.5吨及以下
	
	0
	0
	0
	0
	0

	
	合计
	
	35
	40
	45
	120
	295

	邮政车
	纯电动车型（可按客车、专用车细分）
	
	10
	12
	14
	36
	126

	
	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（可按客车、专用车细分）
	
	0
	0
	0
	0
	0

	
	合计
	
	10
	12
	14
	36
	126

	城市物流配送
	纯电动车型
	12吨以上
	
	360
	380
	400
	1140
	6840

	
	
	3.5-12吨（含）
	
	320
	330
	400
	1050
	3676

	
	
	3.5吨及以下
	
	400
	460
	500
	1360
	1360

	
	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
	12吨以上
	
	0
	0
	0
	0
	0

	
	
	3.5-12吨（含）
	
	0
	0
	0
	0
	0

	
	
	3.5吨及以下
	
	0
	0
	0
	0
	0

	
	合计
	
	1080
	1170
	1300
	3550
	11876

	机场用车
	纯电动车型（可按乘用车、客车、专用车细分）
	
	0
	0
	0
	0
	0

	
	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（可按乘用车、客车、专用车细分）
	
	0
	0
	0
	0
	0

	
	合计
	
	0
	0
	0
	0
	0

	短途运输、城建物流以及矿场等特定场景重型货车
	纯电动车型
	
	2045
	2195
	2405
	6645
	39870

	
	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
	
	300
	400
	500
	1200
	3600

	
	合计
	
	2345
	2595
	2905
	7845
	43470

	总计
	
	4664
	5038
	5513
	15215
	60127




